职业、收入情况证明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以下是　　　　　同志在我单位的职业、收入情况证明：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所在部门(或科室等)
	

	现任职务（或从事职业）
	

	已在本单位工作年限
	（大写）　　　　年
	已任现职年限
	（大写）　　　年

	单位类别
	(政府机关 (事业单位　(国有企业　(社会团体　(非公企业　(民办非企业单位　(城镇私营企业　(其他城镇企业  (个体工商户 (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聘用或录用性质
	公务员　　□固定职工　　□临时工　　□退休职工　
□合同工（已签订劳动合同至　     　年　　月）
□其他（按具体情况填写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现税后月均收入(包括各种津贴、补贴、奖金等)
	（大写） 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￥　 　　元


特此证明
单位名称：
　　　       单位公章：

人事劳动部门联系人：
　　人事劳动部门联系电话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说明：1、所填写姓名与户口簿、身份证一致。

      2、月均总收入指税后总收入，不包括五险（养老、失业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保险）和二金（住房公积金、企业年金）部分。

      3、请按本表要求内容填写，涂改、删减无效。

（本证明由主申请人、共同还款人每人提供一式两份）
